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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打 擊 非 法 棄 置 廢 物 小 組 委 員 會  

 
於 私 人 建 築 工 程 採 用 運 載 記 錄 制 度 及  

全 球 衛 星 定 位 系 統 和 加 重 對 非 法 傾 倒 及 堆 填 活 動 的 刑 罰  
 
 
 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各 委 員 概 述 有 關 於 考 慮 在 私 人 建 築 工 程 採

用 運 載 記 錄 制 度 及 全 球 衛 星 定 位 系 統 的 進 展，以 及 回 應 對 加 重 非

法 傾 倒 及 堆 填 活 動 的 刑 罰 的 建 議 。  
 

與 建 造 業 議 會 的 跟 進 工 作  

2.  因 應 打 擊 非 法 棄 置 廢 物 小 組 委 員 會 （ 小 組 委 員 會 ） 建 議

將 應 用 於 工 務 工 程 項 目 的 運 載 記 錄 制 度 和 相 關 的 廢 物 管 理 措 施

的 適 用 範 圍 擴 展 至 大 型 私 人 工 程 ， 以 監 控 拆 建 物 料 的 運 送 和 棄

置 ， 我 們 已 於 2009 年 將 有 關 建 議 轉 達 建 造 業 議 會 。 於 2010 年 4
月 13 日 的 會 議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進 一 步 要 求 重 新 考 慮 以 強 制 性 模 式

於 私 人 建 築 工 程 中 實 施 運 載 記 錄 制 度 以 及 採 用 全 球 衛 星 定 位 系

統 的 可 行 性 ， 以 監 控 拆 建 物 料 的 流 向 。  

3 .  我 們 了 解 業 界 普 遍 支 持 在 大 型 私 人 工 程 採 用 運 載 記 錄 制

度，以 及 認 同 需 要 進 一 步 推 廣 這 個 建 議。該 建 議 現 正 由 建 造 業 議

會 屬 下 的 環 境 及 技 術 委 員 會 跟 進 。  

4 .  建 造 業 議 會 已 透 過 該 委 員 會 詳 細 考 慮 監 控 棄 置 拆 建 物 料

的 機 制，並 即 將 完 成 一 份 運 載 記 錄 制 度 指 引，藉 此 鼓 勵 將 有 關 制

度 廣 泛 使 用 於 私 人 建 築 工 程。該 指 引 會 在 採 納 業 界 主 要 持 份 者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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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見 後，向 業 界 發 放 和 推 廣，並 以 自 願 形 式 推 行。環 境 及 技 術 委

員 會 跟 進 和 檢 討 以 自 願 形 式 實 施 該 制 度 的 使 用 情 況 和 結 果，如 有

需 要，會 考 慮 應 否 於 私 人 建 築 工 程 中 實 行 一 個 強 制 性 運 載 記 錄 制

度。至 於 全 球 衛 星 定 位 系 統，環 境 及 技 術 委 員 會 亦 正 跟 進 有 關 建

議 ， 特 別 是 該 系 統 在 本 地 環 境 的 應 用 性 。  

5 .  由 於 有 關 建 議 需 要 建 築 業 主 要 持 份 者 有 充 足 的 討 論 和 考

慮 ， 建 造 業 議 會 是 一 個 合 適 的 平 台 ， 就 建 議 進 行 一 個 全 面 的 討

論。我 們 會 繼 續 與 建 造 業 議 會 跟 進 並 會 向 小 組 委 員 會 匯 報 有 關 的

最 新 進 展 。  

加 重 對 非 法 傾 倒 及 堆 填 活 動 的 刑 罰  

6.  當 局 認 同 對 於 違 法 者 的 懲 罰 必 須 具 阻 嚇 作 用 。 現 時 根 據

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第 20、21 條 及 23 條，任 何 人 士 進 行 或 繼 續 違

例 發 展；或 任 何 有 關 人 士 沒 有 遵 照 規 劃 監 督 就 違 例 發 展 發 出 的 法

定 通 知 書 的 規 定 辦 理 ， 即 屬 違 法 。 如 屬 第 一 次 定 罪 ， 可 處 罰 款 $  
500,000；  第 二 次 或 再 度 定 罪 ， 可 處 罰 款 $1,000,000。 另 外 ， 根

據《 廢 物 處 置 條 例 》，任 何 人 違 反 第 16A 條（ 即 非 法 擺 放 廢 物 ），

一 經 定 罪 ， 初 犯 者 最 高 可 處 罰 款 $200,000 及 監 禁 6 個 月 ， 再 犯

者 最 高 可 處 罰 款 $500,000 及 監 禁 6 個 月 。  

7 .  當 有 意 見 認 為 ， 在 參 考 了 案 件 的 証 據 及 情 况 所 反 映 該 罪

行 的 嚴 重 性 後，法 庭 就 某 個 個 案 的 判 罰 過 低，當 局 會 要 求 律 政 司

向 法 庭 申 請 提 出 覆 核。當 局 在 過 去 曾 向 法 庭 就 刑 罰 提 出 覆 核，惟

該 個 案 並 不 成 功 。  

徵 詢 意 見  

8. 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 

環境保護署 
2010 年 5 月 

 




